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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补充协议由以下各方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签署： 

 

甲方：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王府井大街 255 号 

法定代表人：刘冰 

 

乙方：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F805 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京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殷荣彦为代表) 

 

鉴于： 

1、 甲方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600859,甲方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 

2、 甲方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完成公司名称变更为“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 

3、 乙方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符合甲

方非公开发行A股发行对象的要求,乙方拟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的A

股股份。 

4、 甲乙双方已签订《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就甲方向乙方

发行、乙方向甲方认购股份事宜作出了相关约定。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甲方本次发行事项的审查反馈意见，《股份认购协议》需相应补

充。 

 

双方依照《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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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 条，就该协议修订事宜进行了友好协商，现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认购对象及认购资金 

 

1.1 乙方作为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将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乙方各合伙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元） 认缴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北京京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RMB500,000.00 0.05% 普通合伙人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RMB14,600,000,000 83.42% 有限合伙人 

首钢总公司 RMB 600,000,000 3.42% 有限合伙人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RMB 600,000,000 3.42% 有限合伙人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RMB 300,000,000 1.71% 有限合伙人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RMB 300,000,000 1.71% 有限合伙人 

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RMB 300,000,000 1.71% 有限合伙人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1.71% 有限合伙人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RMB 300,000,000 1.71% 有限合伙人 

北京市郊区旅游实业开发公司 RMB 100,000,000 0.57% 有限合伙人 

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0.57% 有限合伙人 

合计 RMB17,500,500,000 100% —— 

 

1.2 乙方在此确认并保证： 

（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4 条的规定，乙方各合伙人

与甲方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乙方各合伙人与甲方不构成关联关

系。 

（2） 乙方各合伙人之间均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3） 乙方各合伙人均以合法的自有资金或以合法合规的方式所获得的资金，按

照自身认缴的出资额向乙方出资，不存在通过代持、信托持股等方式认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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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乙方出资的情形。乙方各合伙人均同意按照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参与认购王府井本次发行的股份。 

（4） 乙方各合伙人均确认其资产状况良好，能够足额、及时认缴乙方认购甲方

本次发行股份的股份认购款对应的出资额，以目前及可预测的未来财产状

况能够承担与该合伙人在乙方中认缴出资额相对应的风险。乙方各合伙人

均保证在甲方本次发行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本次发行方案于中国证监会

备案前，乙方各合伙人通过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发行股份的股份认购款对应

出资足额缴纳。 

（5） 乙方各合伙人均保证在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所持乙方的财产份额，

不以任何方式退出乙方。 

（6） 乙方及各合伙人未曾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就本次发行直接或间接接受甲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提供

的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第二条批准授权程序 

双方确认，除《股份认购协议》规定的生效条件外，其签署及履行本协议已

分别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及获得了充分的授权，待本协议生效后，本协议

即随《股份认购协议》一并对甲乙双方具有约束力。 

 

第三条违约责任 

3.1 如因乙方未按时、足额向甲方缴付认购款，或者在甲方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于中国证监会备案前仍未能有效募集到位的，则乙方应

向甲方按照《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股份认购款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前

述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前述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则乙方应向甲方进一

步赔偿差额部分。 

 

3.2《股份认购协议》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继续适用。 

 

第四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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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本协议作为《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与《股份认购协议》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4.2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

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成立，与《股份认购协议》同时生效。本协议构成对《股

份认购协议》有关内容的修订或补充。除本协议所涉内容外，《股份认购协议》

其他条款和内容不变。 

 

4.3  本协议有关词语的释义与《股份认购协议》一致。 

 

4.4本协议一式六份，每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一份，其余用于办理相

关审批、登记或备案手续。 

 

（本页以下无正文） 

  






